
委員提案

提案人 法案 法案內容 交付委員會

林為洲 戶籍法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
新增第一項第七款，出生 (含同時認養 )登記、原住民身分登記、英文 戶籍謄本之申請，經納入跨
縣市行政協助服務之項目，可在 戶籍地之外的戶政事務所進行辦理。

內政委員會

林為洲 就業服務法第五條及第六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
修正提出就業服務法第五條將工資為四萬元以下者須告知求職者或所僱用員工最低薪資，不得
以面議之方式洽談工資，並修正第六十五條將該款納入罰則，避免求職者工作權益受損。

社福及衛環委員會

吳玉琴 空氣污染防制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參考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三十五條及第三十六條規定，修正本條第一項及第三項，刪除「使用中
之」文字。修正逾期六個月未實施定期檢驗或複驗仍不合格者，得註銷牌照。汽車不依限期參加
定期檢驗或臨時檢驗者之罰鍰下限修正為五百元。

社福及衛環委員會

李彥秀 勞動基準法增訂第三十八條之一條文草案

第三十八條之一　特別休假之日期應依勞工之意願排定。但該日期有礙企業正常營運之虞者，不
在此限。
特別休假得遞延至隔年休畢。
特別休假如有下列情形而未能行使者，應發給工資：
一、勞工已請求而遭雇主否准者。
二、終止契約。

社福及衛環委員會

鄭天財 住宅法第二條及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
明定政府應基於原住民族教育、語言文化傳承發展需要，對於居住於原住民族地區以外之原住
民，提供專供其居住、承租之社會住宅。 內政委員會

王育敏 都市計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修正「都市計畫法」第三條，於都市計畫定義中，增列氣候變遷調適及防災；修正第十五條及第二
十二條，明訂市鎮計畫之主要計劃書及細部計劃書，應納入氣候變遷調適與都市防災之考量；並
修正第三十條，將氣候變遷調適與防災設施之規劃與建立，納入獎勵民間參與之範疇，以增強都
市計畫因應氣候變遷之成效。

內政委員會

王育敏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三十三條之三及
第一百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

明定運送旅客之鐵路列車應保留一定車廂，作為孕婦及育有六 歲以下兒童之家庭優先使用；併同
修正第一百一十八條之施行日期，於公布一年後施行。

內政委員會

http://lci.ly.gov.tw/LyLCEW/agenda1/02/pdf/09/02/12/LCEWA01_090212_00008.pdf
http://lci.ly.gov.tw/LyLCEW/agenda1/02/pdf/09/02/12/LCEWA01_090212_00009.pdf
http://lci.ly.gov.tw/LyLCEW/agenda1/02/pdf/09/02/12/LCEWA01_090212_00012.pdf
http://lci.ly.gov.tw/LyLCEW/agenda1/02/pdf/09/02/12/LCEWA01_090212_00013.pdf
http://lci.ly.gov.tw/LyLCEW/agenda1/02/pdf/09/02/12/LCEWA01_090212_00015.pdf
http://lci.ly.gov.tw/LyLCEW/agenda1/02/pdf/09/02/12/LCEWA01_090212_00016.pdf
http://lci.ly.gov.tw/LyLCEW/agenda1/02/pdf/09/02/12/LCEWA01_090212_00017.pdf
http://lci.ly.gov.tw/LyLCEW/agenda1/02/pdf/09/02/12/LCEWA01_090212_00017.pdf


行政院提案、政府函送

單位 主旨 說明

行政院 函請審議「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
修正放寬第四款高風險醫療器材之適用範圍，使其更符合目前產業技術水準，並
鼓勵廠商投入高風險醫療器材之研發；新增第五款新興生技醫藥產品納入適用範
圍。

經濟委員會
社福及衛環委員會

勞動部 修正「人口販運被害人工作許可及管理辦法」第二條條文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於一百零三年二月十七日改制為勞動
部，
將主管機關修正為勞動部。

社福及衛環委員會

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

修正「保險業資金辦理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管理辦法」 財政委員會

衛生福利部 修正「第一級第二級管制藥品限量核配辦法」第二條附表

衛生福利部
函送有關「我國家庭責任醫師制度之實務困境、全民推廣之可行性以及落實分級醫
療」之辦理情形

社福及衛環委員會

教育部
函送「高級中等學校職業繼續教育學生至合作機構接受職場教育訓練定型化契約應記
載
及不得記載事項」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教育部 函送「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教育部 修正「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

一、修正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每班學生人數，並明定本準則規範之班級類型為普
通班。（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修正國民小學組長專任及兼任資格、明定國小每班教師員額編制及依級別高
低順序調整營養師職稱及增加員額控留改聘代理教師。（修正條文第三條）
三、修正國民中學組長專任及兼任資格，並依級別高低順序調整營養師職稱。
（修正條文第四條）
四、增訂直轄市、縣（市）政府得就教師員額編制另定優於本準則之規定。
（修正條文第五條）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教育部 修正「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部分條文

一、修正申請辦理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者，始需具備優質學校之條件。
（修正條文第十三條）
二、修正優質學校辦理認證之時程及認證基準之計算期間。（修正條文第十四
條）
三、修正各就學區免試入學之總名額應占核定招生總名額百分之八十以上之適用
學年度。（修正條文第十八條）
四、增訂本辦法所定各小組、委員會之委員及涉及試務者負有保密義務之規定，
並修正應行迴避之人員範圍。（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
五、增訂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之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二十九條）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行政院
大陸委員會

修正「駐香港或澳門機構在當地聘僱人員及聘僱期間認定辦法」

其修正要點如次：
一、依本條例規定定義駐香港或澳門機構，以資明確。（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衡酌時空環境變遷，調整當地聘僱人員與受聘僱期間之審認標準。（修正條
文第四條、第五條、刪除現行條文第六條）
三、增訂本辦法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七條）

內政委員會

http://lci.ly.gov.tw/LyLCEW/agenda1/02/pdf/09/02/12/LCEWA01_090212_00021.pdf
http://lci.ly.gov.tw/LyLCEW/agenda1/02/pdf/09/02/12/LCEWA01_090212_00024.pdf
http://lci.ly.gov.tw/LyLCEW/agenda1/02/pdf/09/02/12/LCEWA01_090212_00055.pdf
http://lci.ly.gov.tw/LyLCEW/agenda1/02/pdf/09/02/12/LCEWA01_090212_00074.pdf
http://lci.ly.gov.tw/LyLCEW/agenda1/02/pdf/09/02/12/LCEWA01_090212_00076.pdf
http://lci.ly.gov.tw/LyLCEW/agenda1/02/pdf/09/02/12/LCEWA01_090212_00076.pdf
http://lci.ly.gov.tw/LyLCEW/agenda1/02/pdf/09/02/12/LCEWA01_090212_00082.pdf
http://lci.ly.gov.tw/LyLCEW/agenda1/02/pdf/09/02/12/LCEWA01_090212_00082.pdf
http://lci.ly.gov.tw/LyLCEW/agenda1/02/pdf/09/02/12/LCEWA01_090212_00082.pdf
http://lci.ly.gov.tw/LyLCEW/agenda1/02/pdf/09/02/12/LCEWA01_090212_00083.pdf
http://lci.ly.gov.tw/LyLCEW/agenda1/02/pdf/09/02/12/LCEWA01_090212_00084.pdf
http://lci.ly.gov.tw/LyLCEW/agenda1/02/pdf/09/02/12/LCEWA01_090212_00086.pdf
http://lci.ly.gov.tw/LyLCEW/agenda1/02/pdf/09/02/12/LCEWA01_090212_00092.pdf



